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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核实了有关资料后，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议和讨论，并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独立董事张佰拴先生、党长水先生认为：经核查，江苏九九久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九九久科技”）拟将现有的纤维业务板块相关的资产、负债按照账

面净值划转至新设全资子公司九州星际科技有限公司的事项是为完善其组织架

构和管理体系，提升经营管理效率，进一步优化九九久科技内部资源和资产结构

的举措。本次九九久科技向其全资子公司划转部分资产的事项，综合考虑了划转

资产负债情况、划转涉及债务转移及协议主体变更安排、划转涉及的员工安置、

相关资产负债的会计处理、涉及的税务安排，变更理由恰当。划转资产的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存

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九九久科技向其全资子公司划转部

分资产事项。 

独立董事田阡先生认为：在公司年报未披露前，一切与年报披露无关的表决

都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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